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

2025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调剂办法

一、调剂条件

1.初试成绩要求

调剂考生初试成绩总分、单科分均必须达到一志愿报考专业在教

育部规定的 B 类地区考生初试成绩基本要求（以国家公布的《2025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为

准）。

“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如下：

学科专业名称 总分 单科（满分=100 分） 单科（满分>100 分）

社会工作 259 30 45

计算机技术 208 30 45

2.第一志愿专业范围

(1)学术学位

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为“地理学”（代码 0705）、“生物学”（代码

0710）、“生态学”（代码 0713）的考生可申请调剂“生态学”（代码

0713），该类考生按照初试总分由高到低，依次调剂，额满为止；

其余学科调剂考生第一志愿报考专业须与调入专业属同一个一

级学科，即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代码与调入专业代码前四位必须相同。

(2)专业学位

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为“计算机技术”（代码 085404）、“软件工程”

（代码 085405）、“人工智能”（代码 085410）、“大数据技术与工程”

（代码 085411）、“网络与信息安全”（代码 085412）的考生可申请调



剂“计算机技术”（代码 085404），该类考生按照初试总分由高到低，

依次调剂，额满为止；

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为“材料科学与工程”（代码 0805）、“电子科

学与技术”（代码 0809）、“材料工程”（代码 085601）、“冶金工程”

（代码 085603）的考生可申请调剂“材料工程”（代码 085601），该

类考生按照初试总分由高到低，依次调剂，额满为止；

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为“材料科学与工程”（代码 0805）、“化学工

程与技术”（代码 0817）、“材料工程”（代码 085601）、“化学工程”

（代码 085602）、“冶金工程”（代码 085603）、“纺织工程”（代码

085604）、“轻化工程”（代码 085606）的考生可申请调剂“化学工程”

（代码 085602），该类考生按照初试总分由高到低，依次调剂，额满

为止；

其余专业调剂考生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必须与调入专业属同一个

专业领域（方向），即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代码与调入专业代码（六位）

必须相同。其中，第一志愿报考专业为教育管理或学科教学（语文），

报考学习方式为全日制的考生，可申请调剂该专业的非全日制，但须

为在职就业人员，考生在复试时须提交定向就业协议等证明材料。

3.初试科目要求

调剂考生的初试科目与申请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相近。初试外

国语考试科目必须为英语。

4.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详见《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

院 2025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二、调剂政策

1.调剂考生必须同时满足我校的报考条件和调剂条件，不符合条

件者一经发现取消复试资格。

2.复试采取差额形式，差额比例一般不低于 120%。

3.按初试总分从高到低排序确定调剂考生进入复试名单。初试总

分相同者再依次比较统考科目总分、业务课一成绩、业务课二成绩，

成绩高者居前。

教育学一级学科（0401）的课程与教学论（物理方向）与学前教

育学、教育技术学分别排序。

三、调剂工作安排

1.根据我校复试录取情况，在一志愿合格生源不足时，组织开展

调剂工作。凡符合我校调剂条件并申请调入到我校的考生，均须通过

教育部“全国硕士生招生复试调剂服务系统”（以下简称“调剂系统”）

进行。

2.考生在调剂系统开通后即可登录查询接受调剂专业并进行调

剂申请操作。每次开放调剂系统持续时间不低于 12 个小时，考生调

剂志愿锁定时间不超过 36 小时，锁定时间达到后，系统自动解除锁

定，考生可继续填报其他志愿。

3.我校对申请调剂的考生严格按照报考条件和调剂条件进行审

核，根据我校调剂政策，按照差额复试比例确定进入复试考生名单，

并通过研招网发送复试通知。考生须在接到复试通知后做出是否参加

复试的明确回复。对于没有按时确认的考生，我校通过电话、短信、



邮件等方式与考生联系确认。

4.我校调剂系统开放时间和调剂复试时间待定，请考生随时关注

我校研究生院官网的通知公告。有意向调剂到我校的考生，可提前按

照附件 1 要求准备复试资格审核材料。

5.我校调试复试方式为网络远程复试。有意向调剂到我校的考生，

可提前进行准备，具体要求见附件 2。

6.复试专业课考核科目详见《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2025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中的附件《招生专业目录》。


